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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香港金钟道 88号太古广场 1 座 32楼 3207-3212 室 / 电话: (852)2899 8300 / 客服服务专线: 40008-95536 / 网址: www.guosen.com.hk

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国信香港”)经营的是证券交易及就证券提供意见和期货合约交易及就期货交易提供意见的业务，并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获发牌经营第 1类

(证券交易)、第 2 类(期货合约交易)、第 4类(就证券提供意见)及第 5类(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受规管活动(中央编号: AUI491)。

致 : 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

换汇申请表

本人/本公司，谨此授权国信香港从本人/本公司的证券/期货账户中进行如下币种兑换:

客户名称

账户号码

卖出

□港币 □美元 □人民币 □新加坡元 □日元 □英镑 □欧元

金额：（小写） （大写）

买入 □港币 □美元 □人民币 □新加坡元 □日元 □英镑 □欧元

注意：

1. 国信香港收到客户提出的换汇申请后，将代客户向银行/上手券商进行兑换。客户应明白，此业务并非为我司标准业务，客户的换汇申请将有可能

部分接受或不予接受。

2. 国信香港可就提供币种兑换服务收取业务办理手续费，收费标准以国信香港网页最新公布为准。国信香港还可在交易中收取汇率差价。汇率差价可

能因市场波动、交易金额、服务成本等因素而有所不同，相关汇率差价将不超过客户换汇金额的千分之一。国信香港不保证所提供的汇率等同于或优

于市场即时汇率。客户知悉前述事项及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并同意国信香港上述的相关信息及收益。

3. 客户提出的兑换金额应超过港币 10,000 元或等值货币。换汇手续费默认从账户余额中扣除， 如账户余额不足， 则从换汇申请卖出金额中扣除。

4. 币种兑换的汇率将以国信香港透过银行/上手券商实际兑换的汇率为基准，每笔的兑换汇率可能有所不同。

5. 新加坡元、 日元的换汇指示， 国信香港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处理； 其余币种交易日中午 12:00 前接收的换汇指示，国信香港将在当日处理，交易

日中午 12:00 后或非交易日接收的换汇指示，国信香港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处理。

6. 请将本申请表电邮至：4000895536@guosen.com.hk。

客戶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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